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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养老制度的主要模式和借鉴
———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研究之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摘 要:发达国家养老体制主要有大陆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个人积累市场

模式三种，其共同特点是政府提供基本养老金、雇主提供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

老金。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的做法是，根据国民平均预期寿命调整法定养老金领

取年龄，允许提前退休领取部分养老金，调整男女退休年龄逐步到相同，建立弹性

退休工作激励机制。发达国家养老制度改革的经验是，调整养老金结构与促进大

龄人员就业并行，循序渐进地提高法定养老金领取年龄，男女领取养老金年龄逐步

趋于一致，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完善退休年龄改革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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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达国家养老制度主要模式

发达国家养老体制三种模式。市场经济发

达国家的养老体制主要包括大陆模式( 或称俾斯

麦社会保险模式)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 或称

贝弗里奇社会福利模式) 和个人积累市场模式。

其特点是政府提供基本养老金、雇主提供职业养

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基本养老金通过公共

账户操作，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通过个人账

户操作。

大陆模式是德国俾斯麦时期( 1883 年) 首创

而得名，这种模式以就业为基础，与缴费相联系，

养老补贴在不同职业之间有所不同，并和收入挂

钩。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和法

国等欧洲大陆国家采取这种模式，覆盖包括雇员

和家庭供养成员 90% 的国民。大陆模式特点

是，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约占 45% ～

50%，养老保险费率约为工资总额的 12% ～19%

或国民生产总值的 6% ～ 7%，基本养老保险金

的平均替代率约为低收入雇员退休前工资的

30%。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盟国家大力发展

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以提高总养老金

替代率达到 55% ～70%。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按照 1942 年英国威

廉·贝弗里奇爵士的蓝图设计而成。该模式是

国家向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

源于强制性的缴费或者政府的转移支付，国家一

般按照定额比率支付养老补贴，所有领取者得到

相同数额的养老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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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与退休以前同样的生活水平，因此各种补充

养老计划的发展占有重要地位。以英国、美国和

加拿大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福利养老金模

式有三个支柱，即国民基础养老金、职业养老金、

个人养老金。

( 1) 国民基础养老金。也称公共养老金、法

定养老金，坚持普惠和全覆盖原则，工资在国民

生产总值中一般为 60% ～ 65%，社会保障税费

率的比例接近工资总额的 12% ～ 14%或国民生

产总值的 6% ～ 7%，基础养老金替代率约为低

收入雇员退休前工资的 40%，高收入的 20%。

( 2) 职业养老金。是企业根据集体合同建

立的补充退休保险，实行政府减税、自愿改善原

则，各人养老金待遇不等，养老基金市场化运行，

其费率约占工资总额的 3% ～ 4%，养老资产总

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 GDP) 的 50% ～ 120%。

对于工资收入接近国内平均水平的多数职工来

说，他们的退休金，包括国家的基础养老金和企

业的职业养老金，约等于其退休前平均工资的

50%左右。

( 3) 个人养老金。是指个人自愿养老储蓄，

包括税前列支和税后列支两种情况。实行这种

模式的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从 20%到 55%，甚至

到 70% ～100%不等。

个人积累市场模式是养老保险资金来源于

雇主和雇员，政府不负担任何费用的公积金制

度，也称强积金或个人账户模式。1955 年 7 月，

新加坡通过立法实施中央公积金制度，为退休雇

员或提前非自愿脱离劳动力市场雇员设立强制

性储蓄计划，对职工本人实行自我保障，自存自

用，多存多用，完全是自己领取个人储蓄的那部

分基金。该模式没有社会统筹和互济功能。目

前新加坡、智利 ( 1981 年) 、澳大利亚 ( 1991 年)

实行这种模式，参保人的养老储蓄享有政府税收

减免待遇，属于个人和家庭的基本养老金。就业

不足和养老储蓄不足的人，可以申请领取政府养

老补贴。

发达国家养老金制度面临财务危机。养老

金制度始建于 19 世纪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

济高速发展为养老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西欧和北欧一些国家纷纷建立了“福利国

家”，养老金制度不断完善，养老金待遇不断提

高。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生育率持续降低和人

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发达国家陆续进入深度老

龄社会( 见表 1 )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 14%，

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参保缴费人数下降，领取人

数增加，养老金收入减少支出增加，财政支付压

力越来越大。

表 1 部分 OECD国家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重预测 %

国家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2040 年 2045 年 2050 年

澳大利亚 12. 5 12. 9 13. 9 15. 7 17. 3 19. 1 20. 7 21. 9 22. 9 23. 3 23. 8

加拿大 12. 6 13. 1 14. 1 16. 0 18. 1 20. 5 22. 7 23. 8 24. 5 25. 0 25. 5

法 国 16. 1 16. 5 17. 0 19. 1 20. 9 22. 6 24. 3 25. 5 26. 5 26. 6 26. 9

意大利 18. 4 19. 6 20. 4 21. 9 23. 0 24. 4 26. 8 29. 4 31. 8 33. 1 33. 3

日 本 17. 2 19. 9 22. 6 26. 3 28. 5 29. 7 30. 8 32. 5 35. 1 36. 8 37. 8

西班牙 16. 8 16. 8 17. 2 17. 8 18. 7 20. 4 22. 7 25. 4 28. 1 30. 7 31. 8

英 国 15. 9 16. 1 16. 6 17. 9 18. 5 19. 4 20. 9 22. 1 22. 6 22. 6 22. 9

美 国 12. 4 12. 4 13. 0 14. 3 16. 1 18. 1 19. 8 20. 6 21. 0 21. 2 21. 6

德 国 16. 4 18. 9 20. 5 21. 3 23. 0 25. 1 28. 2 31. 0 31. 8 32. 1 32. 5

希 腊 16. 5 18. 0 18. 3 19. 5 20. 7 22. 4 24. 0 26. 2 28. 3 30. 2 31. 3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网，http: / /www. un. org /pop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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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养老金不足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学

者提出一些解决建议，例如提高退休年龄，减少

社会保障开支，把部分社会保障功能转给私人退

休保险机构等。

二、提高退休年龄具体做法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合组织 ( OECD) 国

家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养老金支出，普遍增加了

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提高养老金的领取年龄，以

此减少支付总额方式，相对降低养老金。

根据国民平均预期寿命调整法定养老金领

取年龄。目前，OECD成员国国民平均预期寿命

约为 80 岁，领取法定养老金男女平均年龄在

64. 5 岁，养老金平均支付年限为 13 ～ 15 年。

2030 年以后国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82 ～ 85 岁，

领取法定养老金的年龄将为 67 ～ 70 岁。在

OECD国家，实际退休年龄与领取养老金的法定

退休年龄并不一致。在表 2 中可以看到，目前日

本、韩国、葡萄牙、新西兰、土耳其、智利、墨西哥

等国的男、女实际退休年龄超过了法定养老金领

取年龄;瑞典的男性，英国、意大利的女性实际退

休年龄超过法定养老金领取年龄。

允许提前退休领取部分养老金。在一些发

表 2 OECD成员国实际退休年龄和法定养老金领取年龄

男 性 女 性

国 名 实际退休年龄 法定养老金领取年龄 国 名 实际退休年龄 法定养老金领取年龄

墨西哥 71. 5 65 土耳其 70. 4 58

韩 国 71. 4 60( 65 /2033) 墨西哥 70. 1 65

日 本 69. 3 64( 65 /2025) 韩 国 69. 9 60( 65 /2033)

冰 岛 68. 2 67 智 利 68. 1 60

智 利 68. 1 65 日 本 66. 7 62( 65 /2030)

以色列 67. 7 67 新西兰 65. 7 65

瑞 典 66. 3 65 冰 岛 65. 7 67

葡萄牙 66. 2 65 葡萄牙 65. 1 65

新西兰 65. 9 65 美 国 64. 8 65. 8

瑞 士 65. 5 65 瑞 典 64. 4 65

美 国 65. 2 66( 67) 挪 威 64. 3 67

澳大利亚 65. 2 67( 70 /2035) 以色列 64. 1 62

爱沙尼亚 64. 5 63 瑞 士 64. 1 64

挪 威 64. 2 67 爱尔兰 63. 5 66

加拿大 63. 8 65 西班牙 63. 4 65

英 国 63. 6 65( 68 /2040) 澳大利亚 62. 9 64( 70 /2035)

荷 兰 65. 6 68( 70) 爱沙尼亚 62. 6 61

丹 麦 63. 5 65 加拿大 62. 5 65

土耳其 63. 5 60 英 国 62. 3 60( 68 /2040)

爱尔兰 63. 3 66 荷 兰 62. 0 65

捷 克 62. 6 62 芬 兰 62. 0 65( 70)

西班牙 62. 3 65 德 国 61. 4 65( 67 /2030)

德 国 61. 9 65( 67 /2030) 丹 麦 61. 4 65

希 腊 61. 8 65 希 腊 59. 9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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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男 性 女 性

国 名 实际退休年龄 法定养老金领取年龄 国 名 实际退休年龄 法定养老金领取年龄

芬 兰 61. 8 65 法 国 59. 5 60( 全额 65)

法 国 60 62( 全额 65) 波 兰 59. 4 60

意大利 60. 8 65 意大利 60. 8 60

奥地利 58. 9 65 奥地利 57. 9 60

比利时 59. 6 65 比利时 58. 3 65

卢森堡 59. 2 65 卢森堡 60. 3 65

OECD平均 65. 2 64. 5 OECD平均 64. 1 64. 4

数据来源:欧洲各国劳动力市场调研数据，其中法定养老金年龄采取各国 2010 年和 2011 年相关法律，而实际平均
退休年龄则是市场每 5 年进行的调研结果。“( ) ”内容是在 2011 年后的新规定。

达国家，允许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提前退

休，并领取部分养老金。例如，德国规定每提前

一年退休，养老金减发 3. 6% ; 爱尔兰规定每提

前一年退休，养老金减少 4. 5% ; 瑞典规定 65 岁

以前退休，每提前 1 个月退休养老金减少 0. 5% ;

加拿大规定年龄在 60 ～ 64 岁的退休者，养老金

每月减少 0. 5% ; 美国规定年满 62 岁可提前退

休，养老金按照距离标准退休年龄的年数递减。

调整男女退休年龄逐步到相同。绝大多数

OECD国家在 2050 年将实现 65 岁领取法定养老

金的目标，冰岛、挪威、美国三个国家男女将达到

67 岁，英国为 68 岁，澳大利亚是 70 岁。目前

OECD30 个成员国中，男女退休年龄一致占成员

国总数的 70%。预计到 2020 年时，匈牙利、斯洛

伐克共和国和英国的男女退休年龄将达到一致，

2030 年时，澳大利亚男女退休年龄将一致，到

2050 年时，仅有波兰、瑞典和土耳其 3 个国家男

女退休年龄不一致。预计在 2010 ～ 2050 年 40

年间，OECD国家男女退休年龄一致的国家将从

70%提高到 90%。

建立弹性退休工作激励机制。发达国家在

退休年龄上规定最低退休年龄和法定退休年

龄，以此作为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劳动者在满

足规定缴费年限后，可申请在最低退休年龄退

休，提前领取退休金，但是养老金给付将被适当

扣减。只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才可以领取全

额养老金。例如瑞典的正常退休年龄是 65 岁，

人们可以提前到 60 岁退休，也可以延后到 70

岁退休，在 65 岁退休时领取全额养老金，随着

年龄的增加，领到的养老金比例递增。1988

年，法国引入部分养老金制度，1992 年，德国引

入部分退休选择权，人们可以选择提前退休，领

取 1 /3、1 /2 或是 2 /3 的养老金。领取部分养老

金并取得收入的人仍需缴费。英国规定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劳动者，不缴纳任何养

老金缴费，但其雇主需为其缴纳雇主部分的养

老金缴费。

三、发达国家养老制度改革的启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OECD 国家开始对养

老制度进行改革。目前，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已成

为 OECD国家退休制度调整的趋势，绝大多数

OECD国家计划在 2050 年将 65 岁作为法定退休

年龄目标。OECD国家相关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一，调整养老金结构与促进大龄人员就业

并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养老金改革潮中，越来

越多发达国家借鉴美国二元结构养老金制度，建

立全民基础养老金( 公共品) 和职工个人积累养

老金计划 ( 准公共品 )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另一方面，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出台了一系列

(下转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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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老人，他们要为家庭和社会承负更多担

当，政府要为他们提供更多弹性就业岗位和

服务。

第二，将养老金知识写进课本。让国民了解

老年生活成本，特别是在高龄失能之后的风险;

了解老年赡养比、养老金费率、替代率的知识，以

及与养老金领取年龄之间的关系。

第三，尽早让国民了解人口老龄化社会面临

的问题。让政府、企业和国民共同参与延迟养老

金领取年龄准备工作，减少推行延迟养老金领取

年龄的社会阻力，降低政策实施的社会成本。

综上所述，建议将促进大龄人员就业、建立

国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二元结构制

度、延迟养老金领取年龄三项政策同步施行，综

合配套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应对深度老

龄社会的到来。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上接第 39 页)

促进大龄人员灵活就业的政策，鼓励他们进

入服务业和从事可选择时间的岗位，非全职就业

占到就业总量的 30%左右。

第二，循序渐进地提高领取法定养老金年

龄。为化解人口老龄化危机和减轻政府财政负

担，OECD 国家在提高退休年龄具体实施过程

中，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通常用 10 年甚至更长

时间完成延迟 1 ～ 2 岁领取全额养老金年龄的调

整，且在新政策实施之前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酝

酿期，力求将政策调整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

而化解因政策变动产生的社会影响。例如，美国

1983 年通过社会保障修订法案，将退休年龄从

65 岁提高到 67 岁，从 2003 年实施至 2027 年结

束，用 25 年时间将领取退休养老金年龄延长 2

岁，缓冲了对就业和这个年龄段人群的影响。澳

大利亚政府在 2014 年 4 月宣布，2035 年开始执

行新的领取政府养老金规定，男性公民由 67 岁

延迟到 70 岁、女性公民由 64 岁延迟到 70 岁领

取，提前 20 多年做准备。

第三，男女领取养老金年龄逐步趋于一致。

OECD成员国在改革退休制度时，对男女退休年

龄的调整做了细致的安排。在退休年龄改革中，

退休年龄男女相同的国家，一般对男女退休年龄

同时提高，退休年龄不一致的国家，一般将男女

退休年龄调整到相同。

第四，运用经济激励手段推行弹性退休制

度。OECD国家在退休制度政策上，既允许大龄

人员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也鼓励大龄人员继续

工作。由于延迟退休年龄对社会各阶层、各群体

切身利益带来影响不同，不同群体退休年龄意愿

不尽相同，各国政府退休年龄改革政策通常具有

弹性，不会采取“一刀切”办法，大多运用经济激

励手段，鼓励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自行延

迟实际退休年龄。

第五，完善退休年龄改革配套措施。美国实

行渐进延迟正常退休年龄改革的方法，根据劳动

者出生年份的不同，确定不同的正常退休年龄，

对提前退休及延迟退休的养老金水平进行调整，

养老金水平随着出生年份以及领取养老金年龄

不同而不同。如此精细的退休年龄改革，使得养

老保险制度对普通劳动者而言较为复杂，为此，

美国社会保障总署推出了养老金通知单，内容包

括个人工薪税缴纳记录，各年收入记录，最早领

取养老金的年龄，不同领取年龄的养老金水平

等。2012 年 5 月 1 日起，美国开通了养老金通知

单网上查询系统，社会保险参保者可以通过网上

系统查询自己的养老金水平。


